离职人员资产检查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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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设备明细）

	离职人员信息
	姓名：
	
	部门：
	
	职务：
	
	是否已归还资产处
	

	资产检查情况：
	未归还
请据实
填写
	新位置
	

	
	
	
	

	
	
	接收人签字
	

	
	
	
	

	离职人员签字
	
	部门二级
资产管理员签字
	
	部门负责人签字
	
	资产管理处人员签字
	

	注：1、离职人员在办理离职手续时应提前向分院说明本人资产使用情况，并到部门二级资产管理员处领取该表，离职人员需如实填写相关信息。
2、部门二级资产管理员需在该表“设备明细”中打印出离职人员直接管理或使用的学校设备清单，实地查验、核对离职人员资产使用情况，明确资产信息是否正确，相关资产是否能正常使用，并在“资产检查情况”中如实填写检查情况，检查情况需及时告知离职人员及资产管理处。
3、“是否已归还资产处”应填是或否；如未归还，离职人员及部门需在“资产检查情况”中说明原因。
4、离职人员提供的其他材料应与此表统一装订保管，若离职人员管理或使用的设备较多可另附页。



